法官应与官和富保持相当的距离
          余孝安/文
司法独立不是一种理念，它是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，是法治国家的本质所在。在司法独立的视野下，法官应当进行独立判断，独立适用法律，为此法官应当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素质，培养这种素养除了进行专业学习外，就是进行司法实践。而法官在有了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后，并非就是一个合格的法官。法官作为人仍然受到一些物质利益和其他欲望的左右，因此法官必须和这些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进行一番修身养性。
法官要与官场保持相当的距离。官场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积淀出来的封建文化现象，经常被一些人吹捧，其本质就是皇权至上，颠覆不破的上下级关系，工作中惟命是从，不讲道理，不问原由，不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。出了事情有上级护着，顶着，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官场的规则就是帮派八门，只要你成了某派，这一派的升迁决定你官到何级。本来这样的腐朽文化现象，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抛弃，可现实的一些地方情况却是愈演愈烈。以致很多行业都陷入其中。深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当官可以为自己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，满足人的一种欲望，这个欲望就是控制欲或者称为权力欲。在司法领域也不例外，一些司法人员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，办理案件不以事实出发，不以法律至上而是听命于某个领导的意见，导致一些错案发生。其实司法有它自己的规律，作为一个法官，他应该尊重每一个证据，尊重证据证明的事实，在这样的事实面前，分析案件应当适用的法律。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法律和良心才是上帝。法官之间，法官与领导之间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关系。更不能受到来自于官场及其他社会的影响。因此法官必须与官场保持相当的距离，有一种超脱的境界。
法官要与富贵保持相当的距离。物质欲望是人的三大欲望之一，人和动物在分离的那一刻起都没有停止过对财富的追求，财富它给人带来物质上的快乐和满足，因此人或多或少都有对物质的欲望，对于这种追求物质欲望的大小，因人而异。有的人对物质的占有欲强，有的人占有欲相对弱小。分析里面的原因就是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，有的人功利主义思想强一些，没有本能外的其他爱好，因此把追求放在了对本能物质欲望的追求上。这种人的思想境界都不高。另外一些人由于喜欢读书，受到了很多文化的熏陶，兴趣爱好广泛，因此其追求的大部分内容，集中在精神的追求上，对物质的追求就比较弱小。古代的一句名言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就是对这种高境界文化人的写照。在当下的现实中，由于人们对精神文化追求的迷茫，文化的话语权几乎被物质经济话语权取代，导致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顶礼膜拜。以致社会上利欲熏心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个“马太效应”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，越来越多的行业。司法领域一少部分人也受到了影响。司法领域又因为待遇不高，在抵抗力上相对减弱。加上司法领域又不是财富的生产者，不能通过勤劳致富的形式解决这个物质欲望，因此个别法官铤而走险，进行司法权力寻租。个别法官搞第二产业，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。这些都大大地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。法官要真正做到公正公平，严格执法，必须在增加待遇的前提下，提高修养和文化水平，与物质欲望保持相当的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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